附件：

学 位 证 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经核查，          先生（女士），   于         年至      年在我校            院（系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专业学习，其所获学士、硕士、博士、专业硕士、同等学力申请博士、硕士学位证书（证书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真实有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（签章）

授予单位学位管理部门：     （签章）

年    月   日

注：

1． 博士学位、硕士学位、专业硕士学位、同等学力申请博士、硕士学位由毕业学校的研究生院（部、处）出具证明

2． 学士学位（普高、成高）由毕业学校的教务处或学位办出具证明

3． 经办人须签名

